妇联维权热线：1603838

离婚时父母出资婚前财产的处理
案情
 当事人万女士的儿子现在处于离婚阶段，其儿子的房子是由当事人和女方父母在婚前共同出资购买的，出资比例为6:4，但在房产证上登记出资比例为5:5。并且房子是通过中介购买的，中介费和房产税都是由当事人一方单独出资的。双方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女方有过错，并且有家里的监控器录像为证据。当事人问房子的出资比例怎么计算？夫妻一方有过错对财产分配有什么影响？监控器录像作为诉讼证据如何使用？
律师点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本案中的房子为离婚夫妻双方的父母按比例出资购买，由于双方父母并未明确表示赠与双方，所以应当认定为父母对子女的个人赠与。但双方在房产证上约定了5比5的比例，根据民法意思自治原则，这是双方重新约定了财产份额，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按照房产证上约定的比例进行分配。

    依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法院起诉，通过法院判决进行分割。法院在审理离婚财产分割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这是因为子女和女方一般属于弱势群体，一旦离婚会对其造成极大的精神打击和物质压力。(2)照顾无过错方原则，一方的过错行为给另一方带来极大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应该在分割财产时予以照顾。一方有重婚、家庭暴力、虐待和遗弃行为的，那么无过错的一方离婚时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在本案中，女方存在过错，法官在分配财产时应多照顾无过错的一方即男方。

    监控录像属于民事诉讼中的视听资料证据种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效力”。该规定对视听资料，不再以是否取得被拍摄、被录制者的同意为先决条件，即使未取得对方同意而偷拍偷录，也不必然丧失证据资格。该解释同时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在家里装监控器录像当事人的儿媳妇是知道这一情况的，因此，将其作为证据是合法的。而且对象为本案当事人，且行为与案件事实相关，也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果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且资料无疑点或对方当事人对视听资料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应当确认该录像能够作为证明对方即女方有过错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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